
族谱所见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宗族实践 
——以民国黄陂《周氏宗谱》为中心的考察 ∗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杨国安 

一  引 言 
民国学者胡朴安在《中华全国风俗志》中曾对清末民初湖北黄陂的地方风俗

和社会形势做过如下描述： 
地方自治能力甚大。各姓有各姓之宗祠，各社有各社之董事。不安分之

人，由祠逐出，知照社绅，即可处以活埋之刑。故乡里无敢为非者。黄陂四

乡无地保，皆董事也。董事奉到县令之日，则必开贺，以炫嚇乡人，故其社

得一恺悌君子，四邻受福；得一威福小人，受害不浅。因董事皆贡监选充，

不比地保可以随时笞责也。①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处于新旧更替的重要转型期，国家权力对于地方社会控

制力相对弱小，地方自治成为这一时期政治革新的时代潮流。从胡朴安的描述来

看，我们不难发现，在清末民初的黄陂乡村社会，自清代以来官府延伸到县以下

的乡里基层组织——地保甚至已经不复存在，而其地方治理模式则呈现出一种宗

族与地方精英——董事“自我管理”的模式。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地方自治”呢？ 

地方自治一词，译自英文 local self-government,即地方自我管理。在西方的

语境中,这个词其实有其特定含义，即地方自治权力在法理上被认为源于国家，

即被视为国家对于地方的一种权力让与，因此其实施受到国家行政和立法机构较

多的支配和限制。但在清末中国人的观念中，一般认为所谓的“地方自治”就是

“以本乡之人办本乡之事”，“使地方人任地方事”或“以本地之绅民，集本地

之款项，图本地之公益”。②如此看来，中国的地方自治权力似乎更多的来源于

民间社会与普通民众的授予。因之，作为维护中国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组织资源

——家族被视为具有“自治因素”的团体也就不足为奇了。③事实上，在清末预

备立宪时，时人也说：“地方自治之名，虽近沿于泰西，而其实则早已根荄于中

古，《周礼》比闾、族党、州乡之制，即名为有地治者，实为地方自治之权舆。”
④ 

此种说法尽管不无道理，但不免给人一种“古已有之”的牵强比附之感。究其实，

中国古代的家族更多的只是在“自我管理”这一层面上蕴涵一定的自治性质，在

民主成分上还是极其缺乏的，与近代的自治团体不是一回事。⑤ 

目前学术界从政治层面对于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研究已经较为繁富，⑥而笔

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却源自于两年前在湖北省图书馆偶尔查阅到的一部民国黄陂

《周氏宗谱》——它所记述的主要村落与笔者的家乡恰好同属于一个行政村，即

                                                        
∗本文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70 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之“明清以来的国家与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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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梅田村。这部编纂于民国初年的宗谱，“依科学之方法”，“以人种学及优生

学之眼光”进行了大胆的革新： 
在个人方面，则生卒、性情、职业、事实，既应逐项详载；在团体方面，

则里居、产业、户口、教育皆当分类特书；而于世系一项，则母系祖宗应与

父系平列，女系子孙亦当与男系并重，不可存尊男抑女之偏见。以此体例编

纂宗谱，则不独为新科学研究之资料，实为新道德发生之源泉。① 

而该宗谱最为独特之处还在于一批受过新式教育、甚至留学海外的家族精英，

为周氏家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家族自治章程——《经祖祠自治章程》。它改变了以

往以族长为核心的宗族管理的传统模式，引入了近代的选举与议会制度，以一种

更为自由、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处理家族及地方性事务。而在谱序中，编撰者更

是表达了“由一姓自治而达至万姓之自治”的志向和理念。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

景，这无疑是清末地方自治思潮下，部分家族精英试图将西方近代的“自治”移

植到东方古老的“宗族”组织中去的一次实践，从而昭示出宗族所具有的适应性

和可塑性。 

从宗族史的角度来研究地方自治，②或者在地方自治的背景下探讨宗族的相

关变革，无疑有助于深化对于农村宗族与乡村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认识。而且与政

治学者关注于“自治”概念的术语辨析不同，历史学者更属意于对于具体史实的

揭示和实证性探讨。比如饶伟新就曾撰文指出，在清末民国地方自治化过程中，

江西地方精英借重同姓联宗的这一传统方式结成政治联盟和扩大社会基础，以有

利于其在地方政治权力中的角逐，由此体现出传统社会组织与近代派系政治之间

的内在关联。
③毫无疑问，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自然经济趋于瓦解，西方思潮不

断涌入，一次次的社会改良和革命，各地的宗族形态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又出现

或式微、或变革的不同趋向。在各种浪潮的激荡下，近代的宗族发展呈现出多元、

复杂的态势。本文即在此思路启发下，试图透过黄陂周氏在民国初年推行宗族自

治这一个案，一方面管窥地方宗族自治之一豹，另一方面也欲补史志之明，以展

现清末民初宗族形态演变的一个面相。 

二  黄陂东乡：周氏宗族地理、人口与村落分布 
黄陂县在明代隶属于湖北黄州府，清雍正年间改隶汉阳府。县境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西北为山乡，常有旱灾；东南为泽国，常有水患。由于田地瘠薄，农业

所出难以维持生计。史料记载“陂地瘠民贫，近来风气渐薄，家无敝帚者”。④

故人民多藉商贸和外出务工为生，又因临近武汉，故外出人员遍及武汉三镇，并

进而辐射至全国众多市镇，因之当地流行有“无陂不成镇”之说。 

仅就黄陂基层社会组织结构而论，清初为“乡会”体系。据康熙《黄陂县志》

记载：“陂邑以乡辖会，以会统保，其来久矣。按旧籍，保凡五百二十有三。”
⑤

当时黄陂分为高邑乡、礼教乡、崇义乡、滠源乡四乡。当时高邑乡有 64 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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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乡有 61会社、崇义乡有 43会社、滠源乡有 61会社，合计全县共 229会社。 
清中后期，黄陂高邑、崇义、礼教、滠源四乡逐渐演变为具有人文地理意义

上的东、西、南、北四乡，其中高邑乡因居县城之东，当地人习惯称之为“东乡”。

本文所论及的周氏家族即居于黄陂东乡。对于周氏家族移民定居湖北黄陂之过程

和村落聚居形态，其族谱记述如下： 
吾族自始迁祖昌后公于明洪武二年由江西徙居麻城，数传以后，复迁黄

安，再迁黄陂。今日同族除转徙外，其居黄陂东乡者，在会龙山社有周里河、

夏家田；在印堂会社有梅田村、邓家田；在七里岗社有周家大屋、向家弄；

在六银庙社有周家细湾。大小记七村，相距皆不过数里，男女共千余口，而

多以农业为业。有祠堂、有学校、有森林、水利、卫生、慈善公益等会，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患难相扶持。① 

据此，周氏宗族也是在明清“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运动中迁徙至湖北，并经历过

几次转徙。②大约清初，最后有几支定居于黄陂东乡一带，形成了周里河、夏家

田、梅田村、邓家田、周家大屋、向家弄、周家细湾共计七个相距不过数里的聚

居村落，但从行政区划来看，又分别从属于会龙山、印堂、七里岗、六银庙四个

会社。③ 

族谱中的《里居志》所记载的村落情况，则为我们提供了七个村落更为详尽

的聚落图景： 

 
（一）梅田村：梅田村西距黄陂县城四十五里，西南距汉口九十里……

前临大塘，塘为三角形，东边一百六十步，西、北两边各一百三十步，塘之

北面恰与村之东西相齐，后依宝山，高三丈许，倾斜约十余度，其行为椭圆，

状类元宝，故名宝山……五村即在宝山之阳，坐北向南，对面皆山……村中

因与汉口商埠最近，其以商工劳力谋生于汉口者最多。设有小学堂一所，除

蔡姓三户，阮姓一户，男女计十余口以外，其余皆辅祖之后，计有男女四百

零一口，田六十六石三斗一升，屋五十八栋云。 

（二）周姓各村：周里河，士朝后裔居村之东头，迄今男女共一百三十

口，田十二石四斗一升，屋十二栋。士才后裔居村之两头，迄今男女共一百

八十八口，田十三石八斗六升，屋二十一栋。两共为男女三百二十一口，田

二十六石二斗七升，屋三十三栋云。向家弄，除熊姓一户外，皆十五世祖云

祥之后，计有男女八十七口，田十一石三斗，屋十栋。邓家田，分上下二村，

上村皆曾姓，下村则周姓与曾姓同居，周姓居村之东头，周姓之居邓家田者，

皆十三世祖世福之后，迄今计男女五十二口，田四石七斗，屋九栋。夏家田，

该村现系陈姓田主，周姓与曾姓同居该村，为佃户。除曾姓外，计周姓居该

村者十二世祖士俊后裔，男女十八口，田九斗，屋四栋。又十七世祖元胜后

裔男女十九口，田一斗五升，屋一栋。周家细湾，与杨姓同居，杨姓居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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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 



中间，周姓居南北两头，计周姓居该村者皆十二世祖士旻之后，男女三十六

口，田二石三斗，屋六栋。周家大屋，该村为周姓与詹、阮、丁、舒各姓杂

居，计周姓居该村者为十四世祖家弼之后，男女二十八口，田四斗五升，屋

八栋。 

以上本宗在黄陂者计共七村，内惟梅田村及周里河、向家弄三村皆周姓

所居，其余邓家田、夏家田、周家细湾、周家大湾皆周姓与他姓杂居。各村

相距近者里许，远者亦不出十里以外，庆吊相通，患难与共，友爱孝笃累世

不变。既为文以志其里居，复为图以明其方位，欲使后人知其出自一本，加

意亲睦也。① 

 

根据以上家谱所记载七个村落的情形可知，当时周氏除了在梅田村、周里河、

向家弄为周姓主导村落外，其余四村实际处于各姓杂居，而且处于小姓状态，甚

至在夏家田村，周氏还处于佃户地位，可见宗族内部分化较为严重。 

这七个周氏所定居的七个村落，从姓氏构成来看，在村落布局上，似乎处于

一种满天星似的分布，而且一般村落规模较小，大约只有 20-30户。这可能与黄

陂处于丘陵地形，土地较为贫瘠，土地承载量有限，村庄规模一般不大，所以随

着人口繁衍扩张而不得不外迁。周氏宗谱在记叙里居情形时就曾分析其原因曰： 
闭关时代，耕田凿井，衣食足以自给，尚可聚族而居。数传以后，生齿浩繁，

地力有限，给养困乏，往往人有为饥寒所驱迫，转徙四方，以谋温饱者。② 

但由于受到宗法观念的浸润，当地又有一种按姓氏聚居的倾向和趋势。在黄

陂东乡周氏所移居的七个村落中，有三个村落是基本是以周姓为主体，可以算得

上是周氏单姓宗族聚居村落，在类似的单姓村落内部，其住宅房屋大体按房份聚

居。而在杂姓村落中（即一个自然村落中有两个以上的姓氏定居），其房屋也是

尽量按照同一姓氏聚拢，分片聚居，比如在邓家田下村，周氏与曾氏两姓杂居，

但周氏集中聚居于村东头。 

我们不妨将此种“聚”中有“散”，“散”中带“聚”的村落布局称之为松

散型宗族聚居。其形成的原因大约是两种相反力量角力的结果：一是宗法伦理惯

习下的宗族性聚居倾向；一是受制于黄陂地区所属分割性丘陵地区地形、地貌的

影响，聚落不得不呈现散居的状态。这种宗族性聚居的倾向与囿于地理环境、耕

作条件而不得不散居的交集，最终造就了丘陵地貌下黄陂地区“大分散、小聚居”

的村落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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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陂东乡周氏村落图 
资料来源：民国黄陂《周氏族谱》卷 9《里居志·乡土》。 

 

在黄陂东乡周氏宗族聚居区，梅田村无疑居于核心位置，笔者称之为族姓中

心村
①：一则人口最多。周姓在梅田村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如前揭史料记载，

梅田村除了蔡姓 3 户，阮姓 1 户，男女合计人口 10 人之外，其余皆周姓辅祖之

后，周姓男女合计人口有 401人。同时，梅田村在周围周姓村落中人数也是最多

的。二则经济最发达，其因靠近汉口，在汉口谋生者较多，商业较发达。所以我

们可以看到七个村落中惟有该村设有一个小学堂和一座周氏祠堂。而且家谱艺文

                                                        
①
本文所谓的族姓中心村主要是从家族村落在宗法体系中的作用大小来定义的，即在一定地

域空间范围内，由若干同姓村落相对集中成片聚居构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宗族聚落体系，一

般会有一个规模相对较大的家族性聚居村落，或因移民较早、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经济较发

达等原因，形成人口众多，宗法势力较强、公共服务设施（比如祠堂、戏台、道路等）相对

完善的家族村落，在当地族姓村落中居于主导性地位。族姓中心村往往也是该族祖先移居该

区域较早的村落，即所谓的“开基村”，一般也是始迁祖或落业祖“墓庐”所在地，在以后

的区域性宗族构建过程中，该村一般也是该姓总祠堂所在地，族长或一些家族管理的精英分

子大多也出自该村落。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族姓中心村并非始迁祖所在的老村，而是后来在移

居过程总不断壮大起来的新村落，以其在当地人数众多，势力最大，因而构成该区域的族姓

中心村。比如周氏最早迁入黄陂东乡定居的是周里河，嗣后才再迁居梅田村。 

族姓中心村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跨村落的宗法活动中居于中枢纽带和领导者的地位，即在

大型祭祀、修撰家谱、协调立场、日常管理以及对外事务方面，其活动往往由该村族人发起

和倡导并居于主导性地位，其他族姓村会派人参与并对它产生一种依附感。其对宗族之外的

事务，族姓中心村也有“出头”处理的责任。比如当规模较小的族姓村落受到周边异姓的“欺

压”时，族姓中心村有义务出面“保护”他们。如果以“家国同构”来类比，族姓中心村就

有点“宗主国”的意味了。所以在黄陂乡村，平时各姓分散聚居，各安其业。一旦有事，两

个异姓村落之间，甚至一个村落两个异姓家庭之间的纠纷，很容易演变为方圆几十里之内的

两个不同姓氏宗族之间的大规模械斗，当地人称之为打“户架”。这部分和族姓中心村的奥

援和居中领导协调作用有关。 



中还专门有《记梅塘》、《记宝山松林》、《记梅田碾屋》等详尽地描述了梅田

村的公共建筑与公共设施，①而其他村落除了房舍之外，并无相关公共设施的记

载。三则该村人才繁盛，所出官宦和知识分子最多。事实上，该家谱的编修主要

是以梅田村族人为主体，所以该家谱专门绘制有以梅田村为中心的交通道路图

（见图二），如果说地图本身具有某种象征功能和表征意义，那么此道路图也从

一个方面凸显出梅田村的中心地位。 
 

 

图 2 梅田村附近道路图 
资料来源：民国黄陂《周氏族谱》卷 9《里居志·乡土》。 

 

总之，以梅田村为核心，在黄陂东乡移居的七个周氏村落共同构成了一个小

范围的宗族互助共同体，尽管他们分属于四个不同的乡社，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庆

吊相通，患难与共，友爱孝笃累世不变”，俨然如一个“家族性社区”。一则他

们的距离都不算太远，近者里许，远者也不出十里，也就是说这七个村落处于方

圆不到十余里的范围之内。②二则他们基本属于同姓同宗，在大多数村落中居于

杂居状态，其所面临的异姓宗族之间的竞争压力下，他们会天然寻求同姓之间的

帮助，从而在小范围内形成同姓联盟。他们不断借宗族祭祀仪式，发挥社会联谊

与娱乐的作用，③并在“家族性社区”不断深化宗族组织在经济、司法、教育及

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自治”功能。 

 
                                                        
①
以上《记梅塘》、《记宝山松林》、《记梅田碾屋》均载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9，《里居志》。 

②
考虑到日常管理成本和信息沟通的有效性，要构成一个管理型的家族聚居区，其地域空间

范围是不可能无限扩展的，它必须有一个可以有效管理的边界。这与宗法文化意义上的宗族

不同，后者理论上可以由一个小的区域，比如某一村落或乡镇渐次扩展到县、府、省等等。 
③
在黄陂乡村盛行过春节舞龙灯，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9《里居志·乡土·黄陂风俗》记

载：“上元张灯演杂剧。自十三日至十六日，凡四昼夜，比户庆祝，名曰说彩，以龙口之珠

致送青年男女，祝其生子，名曰送珠。复以锣鼓张灯游于四乡，有高龙、滚龙、高跷、采莲

船各种游戏，竞赛于四乡集会之地，名曰上会。灯与灯遇动辄酿成人命大案”。 



 

三  经祖祠自治章程：周氏宗族自治的实施纲领 
在清末民初，当各地推行地方自治之时，黄陂也在原有乡会的基础上积极推

行地方自治。全县划分为 15个区，作为自治行政之区和选举之区。东乡有三区，

每区包含有原清代乡会基层组织中的 20 个会，各项自治事项皆依此区域办理。

而要将西方的民主、自由嫁接于中国传统家族组织之内，对于清末民初尚“僻处

山野、风气闭塞”的黄陂乡村社会而言，显然有赖于若干得风气之先的开明人士

的倡导。 

1．家族精英与宗谱及自治章程的编纂 

清末民初的黄陂周氏家族中，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周仲曾。据家谱记载，

周仲曾为其官名，其谱名周光斗，字孝鲁，号卧云，又号翠山，同治十三年（1874）

出生于黄陂东乡梅田村，十七岁外出游学，负笈于晴川、两湖书院。此时正值晚

清洋务重臣张之洞在湖广提倡新式教育时期，周仲曾因表现优异，被张之洞派赴

日本学习法律，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大道良太的《最

近警察法教科书》。①回国以后任职于陆军部，于 1922年被授予陆军军法监。②

在黎元洪任民国大总统期间，或许因同为黄陂籍之缘故，周仲曾被任命为京师大

总统府秘书兼辑瑞处处长，管理国玺事宜。如此身份和经历，周仲曾在黄陂东乡，

其地位可谓显赫。由于周仲曾的父亲一直居住在梅田村的老宅春晖堂，所以周仲

曾和家乡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比如为了告慰父母，周仲曾另在家乡购买地

基，建筑房屋两栋，并将西边一栋名之曰“博爱堂”、东边一栋曰“自由庐”，

而将两屋中间之通道曰“平等巷”。由这些颇具时代气息的名称，我们即可窥见

周仲曾欲以新时代之精神改造传统乡村的志向和理念。 

民国十一年（1922），时任陆军军法监的周仲曾和他的两个同为法官的儿子

——周文冕、周文冠
③以及其他家族精英共同编纂了一部颇具时代气息的家谱。

据周文冕在其所撰的序文中指出：“严君官京师，虑先德不传，将遗后憾。官书

之暇，蒐集旧存墨谱及现有资料，手自纂修。不肖兄弟肄业京校，时于课余从事

缮校，今已数载，得庆成功。”
④由此可见此次纂修家谱，仲曾、文冕、文冠父

子三人是积极参与并倾注了大量心血。谱序中即注明周仲曾为督修，而其他编辑

与缮写者分别有如下若干关键性人物，兹列表如下： 

 

 

 

 

 

                                                        
①
清末维新变法前后，为了变法图强，出洋的中国留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投身法律学习，这

部分留学生中有不少参加了外国法学名著的翻译工作，其中尤以赴日留学生所做出的贡献最

为突出。周仲曾亦是其中的一员。参见田涛《清末翻译外国法学书籍评述》，《中外法学》2000

年第 3 期。 
②
按，陆军军法监属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军佐将官同等官。孙殿英东陵盗墓案发生后，国民

政府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周仲曾是首席法官。 
③
据家谱记载，周文冕，民国七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预科，民国九年考取并供职于京

师法院书记官。周文冠，民国五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法律科，民国十年派署吉林省城地方

审判厅推事。 
④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1《谱叙》。 



表 1  周氏部分参与撰修家谱者名录 

姓名 文治 文明 文田 文兰 文弁 惠姬、文珊

（女） 

身份 上海沪北纸烟

查验所委员 

京汉铁路总

局警察学堂

毕业生 

山东曹县

清乡委员 

陆军军部监

办事员 

北京商业学

校毕业生 

黄陂木兰女子

学校教员 

 

他们多为官僚、知识分子出身，包括有留学东瀛者，甚至包括女性也被吸收

到家谱的修撰活动中，显然他们是一批得风气之先的家族精英。他们深受当时时

代潮流的影响，包括民主、科学、自由、地方自治、男女平等等先进观念和思想。

当然他们也深谙传统家族在地方社会中的作用，如此，才促使他们萌生将西方自

治与古老家族相结合的理念。比如督修家谱的周仲曾就明确指出宗族与族谱构成

地方自治的重要基础： 
自民治主义风行以来，凡关于地方公益事务莫不取民族自决之精神，藉

各种组织以为自治之根本。族谱即此项组织有系统之记录，实联贯一姓之血

脉而成者。后人之读之者当知族谱系社会组织之一种，为一姓自治之基础，

而欲求万姓之自治，必须有各种组织之联合。① 

在此，周仲曾认为宗族既为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社会组织之一，即可以藉宗

族而实施地方自治。其子周文冕在撰写的谱序中进一步指出，宗族固有的互助功

能和当代的互助主义是相通的：“今日学者研究社会进化，实由氏族制度而始，

推其发源，则在取同族之互助……吾等对于先人之互助，当殚其继志述事之诚；

对于族人之互助，当尽其通力合作之职。更以此用之同族而小效者，推诸社会之

群众，国家之国民，世界之人类，莫不以互助维持生活之本，而各限制其过度之

自由与竞争，庶几世界永久和平可以渐次出现。”
②这表明当时的社会进化论在

家族社会中已有回应，开化的民众已经初步认识到了自由、竞争与阖族互助之间

的相互关系，并试图将家族建设成进步的互助团体。 

周文冠则从人种学、优生学、人类学的观点出发，主张在修谱中融入了新时

代的科学因素，他认为：“顾欧美社会组织纯采个人主义，除世家大族依承袭爵

位，注重传统，有谱可考外，普通人民对于家谱观念极为淡薄，搜集是项材料极

感困难，若吾国社会组织系采家族主义，且以宗法为维持社会之元素，几无族无

谱。倘以人种学及优生学之眼光，将各姓家谱详加研究，讵非极丰富之科学资料

乎？”因此他主张：“家谱之体例，亦应依科学之方法，求其详尽真确。在个人

方面，则生卒、性情、职业、事实既应逐项详载，团体方面则里居、产业、户口、

教育皆当分类特书。”③民国十二年的《周氏宗谱》的确是按照这种新的体例进

行编纂。而其所载之《黄陂县沿革》、《黄陂县乡会》、《黄陂县风俗》、《黄

陂县物候》、《黄陂县田赋》、《黄陂县农事、农产收入表、物价表》等又突破

了传统家谱仅限于家族内部事务的记载，着眼于整个地方历史的记载，体现出由

爱家而爱乡，进而爱国的情怀。 

而家族精英在此次编纂的周氏家谱中，最为重要的是制定了家族自治的纲领

性文件——《经祖祠自治章程》。章程共有十一章三十九条，第一章为《总纲》，

其内容如下： 

                                                        
①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1，《序》。 

②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1，《谱叙》。 

③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1，《谱序》。 



第一条、本祠堂基于全体族人之意思，以实行家族自治为宗旨。 

第二条、本祠堂为家族自治机关。 

第三条、自治事务为教育、农业、交通、警察、卫生、慈善及其他关于

公益各项，依经管之决议施行之。 

第四条、族中无论何人关于自治事务，得向经管建议，作为会议提案。 

以上在总纲中，本自治章程首先确立了家族自治机关为祠堂，即经祖祠，并强调

全体族人共同参与的精神。经祖祠为周氏总祠，位于梅田村东边（可参见图 1），

修建于同治十年（1871）。关于其形制与名称来历，在《经祖祠堂纪略》中有详

尽介绍： 
梅田东百余步为经祖祠堂，明堂、享殿，上下两栋。坐北向南，后负宝

山，前面汇水势，东由新塘冲，东南由石堰冲，朝会于祠堂前面，集于村前

三角塘。塘后有村，村前有山，为掩护水口之屏障，形势雄壮，基址轩敞，

乃十六世祖宗秀公之所创建也。吾族之有祠堂自此始……祠祀始祖昌后，而

配以本支十一世祖大经，故称经祖祠。以下昭穆依序而祀，每年于冬至日举

行祀典，与祭之人按照祭柱派出各房经管，于祀典告竣以后结算，经年出入

账项，著为成例。族中有事故发生，则随时开祠堂，召集经管会议，决定办

法。盖俨然一家族自治机关也。① 

周氏祠堂的始建者为周宗秀，乃是周仲曾的祖父。②到了清末民初的自治活

动中，祠堂则由祭祀场所演变为自治机关，族谱即云：“虽然祠堂在昔日则专为

祭祠之场所，而在今日则兼为自治之机关。所有族中一切兴革事宜，皆由各房经

管在祠堂会议决定施行。故祠堂之兴废可以观一族自治之程度。”
③而周仲曾给

祠堂所撰写的一副对联则云：“丈夫以四海为家，应打消血缘制度；人类本一祖

所出，愿创建世界祠堂。”④这里所提出的“打消血缘制度”、“创建世界祠堂”

显示出周仲曾改造旧有宗族的胸襟和意愿。 

2．经祖祠自治章程与家族自治的运行模式 

经祖祠中进行的梅田村家族自治事务，涉及有农业、交通、教育、警察、卫

生以及公益慈善事业。这几乎全部是现代化的事业分类和词语表述。在此，传统

和现代出现了奇异的交融：祠堂之于宗族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培养了宗

族成员植根于传统土壤的荣誉感、归属感、历史感，乃至某些形式上的思考，显

示了宗族文化的深层的价值。⑤而西方的“自治”却有机地嫁接于以乡土社会的

公共建筑——祠堂为象征的宗族组织之上，我们不能不感慨中国家族型社会生命

力的顽强。在接下来的自治章程中，对于宗族自治的相关组织架构、职能、运作

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规约，并形成了以经管会议为中心的家族自治管理运行模

式。 

第一，总管、经管及其选举、任期 

周氏宗族办理自治事务的人员主要由总管和经管两类人群负责：祠堂设总管
                                                        
①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8，《经祖祠堂纪略》。 

②
据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7《褒扬录》载：宗秀公在麻城迎河集经营鞭炮作坊，因轻财仗

义，为人刚正，“阖族数百家，事有疑难，莫不就而取决。乡党有争斗，得公一言立息”。咸

丰三年（1853），适逢太平军起，“（宗秀）公纠约乡里，举办团练，兴筑寨堡”，并于同治十

年（1871），“倡修宗祠，祀典赖以举行”。 
③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8，《丘墓志·祠庙志叙》。 

④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8，《丘墓志·经祖祠堂物品》。 

⑤
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第 159 页。 



一员，经管若干员（实际是 12 人）。其职责分工为：总管指挥、监督各经管办

理事务，由阖族选出公正殷实者充之。经管商承总管办理事务，由各房支选出公

正殷实者充之。这里总管主要是监督作用，实际办理各项自治事务的皆为各位选

举出来的经管。 

关于总管、经管的任职年限，总管任期六年，经管任期三年，但均可以连任。

其改选日期与祭祀结合在一起，为“每轮三年之大祭日，即为改选经管或总管之

期”。如果经管“行为不正或办事不力者，由总管交经管会议决定后，即予除名”。 

有趣的是有关经管人员的选举。在自治章程中，对于经管的选举权和分配进

行了详尽的规定。按章程第十条规定，“凡本支族人在本经祖堂有祭柱一柱者，

即有一选举总管或经管之权”。①事实上，对于经管人员的分配，章程主要是按

照所在村落人数多少来定的，但同时也兼及世系房支、地域分布等。周氏经祖祠

中各经管名额详尽的分配方案如下： 

表 2  周氏各分支暨村落经管人员分配方案 
世系房支 世福 世福 世显 世敏 世祥 世裔 世钦 士俊 

所居村落 邓家田 向家弄 梅田 梅田 梅田 梅田 周里河 夏家田 

经管名额 1 1 2 2 2 1 2 1 

 

以上经管人数共计 12 人，分别来自梅田村、邓家田、向家弄、夏家田、周

里河五个村落，其中梅田村最多，占据了 7个席位，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形成

不得而知。由后面可以知道，周氏宗族事务的处理基本以经管会议为核心，并依

“多数人”原则处理，而梅田村占据经管会议 12席位中的 7位，人数刚好过半，

由此也进一步确立了其族姓中心村之地位。其余名额分配为周里河 2位，夏家田

1位，邓家田 1位，向家弄 1位，而周家细湾和周家大屋则可能因为人数较少且

与众多异姓杂居而一个席位也没有。 

第二，经管办理的各项事务 

周氏经祖祠内部分设有总账、银钱、租课、保管、庶务五股，各股有一二经

管为主任，具体办理宗族各项事务，列表如下： 

 

表 3  经祖祠经管办事细则一览表 
机构名称 职责范围 

总账股 专掌核算银钱、租课两股之出入账目，统计全部公款收支及报告、公告各事

项。并且总账股主任应于每年春季作成预算收支书，报告总管。冬季做成决

算收支书报告总管，并公告族人。 

银钱股 专掌完纳过割放款即其他收支事项。银钱股主任应于每年冬至日将本年银钱

储放及开支各账目备交总账股办理。并且章程强调，无论何人借钱，除须妥

实保证人外，必须要有不动产作为抵押。债务人若无抵押品者应由经手人负

责赔偿。 

租课股 专管收谷、折钱、卖谷各事项。租课股主任应于每年卖谷后，将本年收谷、

折钱、卖谷各账目备交总账股核办。收谷应该按照经管决议办法，按各佃户

应缴实数风干、扬净、除皮收足，不得含混。 

保管股 专保管公产契据、公款借券、各房墨谱、公用器具及清洁祠堂等事务。保管

股应备置保管簿，将保管各件编列号数，并抄录一份送交总账股查核。 

庶务股 凡不属于上列各股之事项皆归庶务股办理。 

备注 各股在改派主任时，前任应将经手各事交代清楚，方准卸责。 

资料来源：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1《经祖祠经管办事细则》。 

                                                        
①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1《经祖祠自治章程》。 



 

以上这些经管分工和办事细则主要涉及周氏宗族的经济事务，其中有别于以

前传统宗族之处在于：一、分工更为明确，总账、银钱、租课、保管等各司其职；

二、收支和管理分开，以总账股来监督银钱、租课二股的账目出入；三、出现了

新的经济名词，比如预算、决算以及不动产、债务人等经济学意义上的名词。 

第三、经管会议、族人会议与宗族自治 

对于宗族事务的决策方式，周氏宗族确立了“常态管理”和“非常态管理”

两种管理与决策模式：一般性日常事务由经管会议解决，非常性事件则交由全体

族人会议解决。并确立以 12 人构成的经管会议为具体执行和实施的机构，此种

议事方式和管理模式，体现出了一种大众平等参与、公同决策的宗族自治模式，

有异于前此宗族组织以族长、房长为核心的层级管理模式。 

按章程第二十六条规定，“本支族内之民事及人事纷争事件，由当事人约请

经管会议决定，量予和解”，经管会议的决议方针为“依多数人之决定施行”。

同时为了监督和约束由 12人组成的经管会议，章程也赋予了当事人上诉的权力，

即当事人不服从经管会议决定时，允许其禀官处断。同时，总管认为经管会议所

议决的事件不当时，总管也有权将此事发回经管会议重新审议。对于非常性事件，

当经管会议不能决断时，可以召开全体族人会议，依多数人决定。这大约有“全

民公决”的意味。 

会议日期，每年于小祭日开经管会议一次，如有特别事发生时，得由经管半

数或总管提议，临时召集开会。对于当选的经管在三年任期内行为不正或办事不

力者，由总管交经管会议决定后即予除名。 

经管会议的职责包括奖励、救济及惩治：按章程第十九条规定：凡本支族人

有“尽心经理祖事或学校学务”、“捐助祭田学款者”、“孝子节妇及义行特著

者”、“读书成名者”、“热心公益者”，由经管会议决定后量予奖励。按章程

第二十条规定，凡“年老残废无依者”、“妇女苦节者”、“孤贫无告者”，由

经管会议均定后量予救济。按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凡“为子大不孝者”、“毁

坏祠堂、祖茔或盗伐其树木者”、“生子命名触犯祖讳不改者”、“凶横无理或

恃势欺人者”、“私取宗派紊乱世系者”、“酗酒赌博或吸食鸦片烟者”、“不

经许可在祠堂堆积物件者”、“游手好闲者”、“自治事务依经管多数议决不肯

服从阻碍公益者”，由经管会议决定后量予惩罚。其惩罚分为负荆请罪、设席赔

礼、革除族籍三项。其中革除族籍之处罚不涉及其子孙。并且如果被罚者实有悛

改情形，可以于三年后恢复其族籍。族籍在此有“国籍”的意味，是一个族人作

为宗族成员身份的基础，对于一个靠相同血缘连接而成的封闭的宗族社会而言，

如果革除族籍，就意味着被作为“外人”排除在熟人社会之外，不仅失去了被救

济、被保护的资格，而且心灵也失去归依，甚至成为“孤魂野鬼”。 

以上有关经祖祠自治章程可谓是清末民初周氏进行宗族自治的第一步，即进

行有关自治纲领和自治组织的设计。众所周知，制度的设计和制度的实施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从现有的史料，我们尚难洞悉其实施的效果。其附则云：“本章程

未尽事宜，经族人会议、经管会议或总管之提议，得随时修改之。”此规定似乎

给该自治章程相当的灵活性和应变空间，而更为关键的一句则是“本章程以载入

谱牒内即发生施行效力”。①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想象该自治章程在周氏家族中

还是一度被践行过。 

 

                                                        
①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1《经祖祠自治章程》。 



四  梅田学校：乡村的新式教育与村落自治 
除了以上七个村落围绕着经祖祠所开展的宗族自治活动之外，作为族姓中心

村的梅田村，它自己还进行了一些特有的村落自治活动，即设立梅田学校、梅田

教育会、梅田公益会等活动。 

1．梅田学校之创立 

前揭已悉，黄陂东乡周氏有一所学校设在梅田村，其开设过程据《梅田学校

纪略》所述如下： 

吾乡在黄陂万山间，风气陋塞，清季以来，士子皆守八股、试帖，以为

进取之具。问以世界现势，国家大事，则瞠目结舌而不能对。而吾族复为生

计所迫，纯以旧式农工自活，其能独立营商业者，族中盖无几人。若读书明

理之士，则数十年绝迹弗一见，盖式微不知也。 

  十七世祖元洪于清季在梅田村中创设小学一所，管理、教授切按新章办

理，造就人才甚众。今日吾村能营独立生计之人，无不由当时学堂而出。民

国五年，十八世仲曾在大总统府秘书任内，首捐廉俸，赓续办理。并呈明黄

陂县署在案。复由十七世元卓、十八世光第、光翠、光朝、光耀、光旭，十

九世文献、文太、文冠等约集村人，会议决定以梅田村后隙地变价存放，作

为学堂基金。并将元富遗产及他零星款项一并拨入学堂，藉资补助。自兹以

后，改革与扩充，并进知吾族之新教育，必将有可观者。果使后人皆能以感

受新教育、所得之智识，藉职业以效用，于社会而自建设，适应之新生活，

斯学堂不为虚设欤。① 

据此，梅田学校最早创设于晚清，当时族中开明士绅有感于世事变化，而族

人仍醉心于科举应试，决定创办一所不同于旧式私塾的新式学校，学校就设在祠

堂内。该小学堂注重培养学生智识和能力，即培养“博通时务”、“具备艺能”

的新式人才。而且开办伊始就表明是“按新章办理”，这里的新章可能就是指光

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湖北巡抚端方颁布的《鄂省普及学塾章程并示》24条。

众所周知，晚清湖北的教育改革领先于全国许多地方，当时在晚清重臣张之洞、

端方等地方要员的大力倡导下，湖北首先创办“免费”的普及学塾，试图改变过

去私塾中以“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为主要教学内容，改造陈腐落后的教学

方式，传授学生新的科学文化知识。 

办学除了观念上的改变外，经费问题依然是需要考虑的。尽管以张之洞、端

方等为首的教育改革试图以官费为主，不收取百姓分文，并确已利用庚子赔款以

及其他捐费等在全省各地创办了众多的官立、公立初等小学，例如宣统二年（1910）

黄陂即有官公立 79 所。但毕竟国家财力有限，而中国有着悠久的民间重教兴学

的优良传统。因此章程第五条规定有：“民间有志愿兴学者，能设此学堂愈多愈

有益；随时报知学务处，即发告示准办。”即鼓励民间办学，因此在《鄂省普及

学塾章程并示》颁布后，兴办小学成为湖北兴学的重点。
②梅田村学校应是在此

背景下兴办起来的私立家族性新式小学堂。其经费除了个人捐款之外，亦将梅田

村后公共隙地，由经管会议决定捐入学校，得由祠堂变卖，作为教育基金。 

2．梅田教育会之创建 

到了民国初年，在新式教育的影响和宗族自治的宗旨下，梅田村的乡村教育

也不断发展和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在梅田村专门成了梅田村教育会。其宗旨

                                                        
①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10《学校志·梅田学校纪略》。 

②
参见熊贤君主编《湖北教育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 209—211 页。 



为普及梅田村教育暨研究教导儿童之方法，附设于经祖祠堂之内。 

按照梅田教育会章程的规定，凡本村热心教育及学生家长皆得为本会会员。

其组织形式为会长一人、干事三人，由大会公推，任期一年，可以连任。其分工

为，会长综理全会事务，干事分任文牍、会计、庶务等事务。 

教育会经费收入有三：一则入会费，会员入会时缴纳入会费铜圆一百枚；一

则常年费，会员每人年纳铜圆四十枚；一则特别捐，本会会员或非会员热心捐助

者，作为本会基金。 

教育会的会议分为“通常会”和“临时会”两种，均由会长召集。“通常会”

于春秋二季举行，开春季会时改选职员并缴纳会金，“临时会”则于遇到特别事

故时举行。本会会议教师是有资格出席会议的。教育会的文件须得到与会人数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方才有效。① 

3．梅田学校的新式教育 

在梅田村教育会的指导下，梅田村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办学理

念和办学方法上，一方面因应了时代的进步要求和国家的教育制度改革，②另一

方面也结合了乡村现实，做到了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识和能力相结合。据

《梅田学校记》记载： 
  梅田学校在梅田村东头，就经祖祠左右两方辟为讲堂、自修室、图书

室等四楹，而以祠堂正殿为礼堂，祠堂各处厢房为餐堂及宿室。更于祠堂前

后左右各筑短垣为园四所，以供学生运动及农事试验之用……学校教育除高

等小学及国民两班以外，尚有夜班及妇女班，并星期讲演、夏夜讲演各种。

凡所以启发村人之智识，陶淑村人之性情，无所不至，而其目的尤在养成村

人自治之能力与互助之生活，此梅田学校之所由设也。③ 

从以上记载中，我们几乎难以想象民国十二年（1923），在一个较为偏远的

乡村，居然能兴办一个具有如此现代化的学校：除了高等小学、国民班以外，还

有夜班、妇女班，还有星期讲演、夏夜讲演等等。以上这些颇具现代化教育的目

的就在于提高村民素质，陶冶情致，培养村人自治能力和互助精神，这也是当时

梁漱溟、陶行知等学者倡导的文化下乡、教育农民的理念。 

除了重视科学文化的教育，梅田学校还注重社会实践教学，比如在课程设置

中居然还有农事试验课程。为了更好地了解梅田学校的试验课程设置情况，笔者

在此不妨将《梅田学校农工实习计划简章》抄录如下： 
梅田学校农工实习计划简章 

一、学校设农作场，专为应用学理，改良本地农业而设。 

二、农作场暂分种稻、种棉、种桑、种落花生数种，由经祖祠附近田地

内酌提若干亩为之。 

三、学校内附设养猪所、养鸡所，即以其粪充农场肥料之用。 

四、桑园设在学校左近，专供试验养蚕之用。 

五、学校设工作场，专为本村妇女谋职业而设。 

                                                        
①
民国《周氏宗谱》卷 1，《梅田教育会章程》。 

②
辛亥革命之后的 1912—1913 年间，国民政府陆续制定公布了新的学校教育制度，核心为初

等教育分初等小学 4 年，男女同校；高小 3 年，男女分校。中学 4 年，男女分校。高等教育

分为两阶段，预科 3 年，本科 3—4年。此学制实施到 1922年。1922 年 11 月，北洋政府以

大总统徐世昌名义又发布了《学校系统改革草案》，是年干支为壬戌，故称“壬戌学制”。该

学制将小学、初等中学和高级中学的修业年限分别定为六、三、三年，故又称“六三三制”。 
③
民国《周氏宗谱》卷 10《学校志·梅田学校记》。 



六、工作场暂分织布、缝衣二科，由学校购备织机、缝机，教授妇女即

用织出之布缝成衣服，向各市镇出售。 

七、学校酌设造酒所、制粉所、制面所、豆腐所，利用所余麦麸、米汤、

酒糟、豆渣作为鸡豚食料。 

八、以上各项农工之实习，由教师指导学生行之，并由学校延聘有学识

经验者为名誉顾问。 

九、学生于各项实习力不能胜任者，于必要时由其家人助理之。 

十、教师每年以学生实习之结果报告于教育会，并公布之。 

十一、以上各项农工收入除酌提工价外，余款均充补助学校之用。 

十二、以上各项农作工作，有应增加改良或废止者，由教育会决议行之。① 

这里将学习和产业相结合，并切合农村实际，从事相关的农事实践活动，学

以致用，既可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同时也为将来的就业谋生打好了基础，可谓

是一举两得，切实打通了社会与学校之间的隔膜。 

梅田学校的新式办学还体现在学校管理方面的规范化、现代化以及民主、自

治等方面。仅就其相关学校章程有：《梅田学校职员服务规程》、《职员会规程》、

《学长勤务规则》、《教室值日勤务规则》、《寝室规则》、《会食规则》、《自

习室规则》、《寝室、自习室值日生勤务规则》等等。这些规则对于学校的各项

工作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并力图做到民主化、专业化管理，比如成立“职员会”

就是为了“研究本校管理上、训练上一切事务，以谋教育进步为宗旨”。梅田学

校全体职员皆为会员，会期为每月一次，每次约为两个小时。②这种形式无疑有

助于促进和完善学校的各项管理工作。 

其他各项规则对于整个教学过程各个环节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规定。比如《教

室值日勤务规则》下又细分为“始业前之秩序”、“始业时之秩序”、“教授中

之秩序”、“终业时之秩序”、“终业后之秩序”，对于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

的行为举止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如《始业时之秩序》规定：“每始业前二分钟，

鸣笛令各级儿童整队于指定处所同时授课，教员亦均列队前，齐其行列。入教室

后，使均直立桌旁，依学长口令：一、立正；二、鞠躬；三、就坐，行礼就坐。”

《教授中之秩序》规定：“一、教师点名，儿童须朗声应到；二、教师讲授时，

非有不得已之事故，不得就坐；三、学生坐之姿势如左：张胸敛颚，掌心向下置

腿上。阅教科书时，两手执课之下端，书与桌面约倾斜四十五度。”
③其他如梅

田学校的《寝室规则》规定：“第一条，寝榻由教员编定姓名，不得任意更换。

第二条，起眠宜依时间表所定，不得迟延。第三条，就寝后熄灯不得谈话，干扰

他人安眠。第四条，注意收拾油烛火柴及一切发火行为。第五条，各室内窗户日

间均须洞开，夜间临卧时须关闭。第六条，晨起时床帐挂于钩上，其被褥须折叠

整齐，并宜时常晒洗，以期清洁。第七条，室内地面禁止痰唾及抛弃废物。第八

条，衣服物品宜随时整理，置有定处，勿妨碍公众。第九条，日间无故不得擅入

休息或偃卧。”④ 

以上所举仅是其中诸多规章之一部分，可以说，梅田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之细

致、规范、完备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考虑到这是在民国十二年（1923）前后发

生在一个乡村刚刚由私塾而改变过来的小学堂，而且是设立在一座旧式的祠堂之

                                                        
①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10《学校志·梅田学校农工实习计划简章》。 

②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10《学校志·职员会规程》。 

③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10《学校志·教室值日勤务规则》。 

④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10《学校志·寝室规则》。 



中，怎不令人感慨古老乡村所进行新式教育带来的新气象与新生活。 

可以说梅田学校是族学改为近代学校的一个典型，它将原来宗族的祠堂以及

办理族学的经费转而用于学校；开办了妇女班，允许女子入学；在教学内容上开

始与近代科技文化相衔接，并以培养学生民主、自治思想为办学宗旨，采取文化

知识学习与农事实践相结合，适应了社会发展趋势。 

4．梅田公益会与村落自治 

如果说梅田学校和教育会是为了提高族人智识水平和自治能力，那么梅田村

公益会则以办理公益事项，实行本村自治为目的。它亦附设于经祖祠堂。凡热心

本村公益者皆得为本会会员。其组织结构为会长一人，综理全会事务；文牍员一

人，掌管本会一切文件记录及保存本会往来书札印信等事；会计员二人，掌管本

会出入款项及编收支表册等事；庶务员二人，凡文牍会计权限之外的一切事项皆

为庶务员管理。任期一年，由大会公推，可以连任。 

梅田公益会经费来源与教育会相类似，亦是由入会费、常年费、特别捐构成，

其会议有三种：第一种，通常会，于春秋二季举行，开春季会时改选职员并缴纳

会费；第二种，临时会，遇有特别事故时举行；第三种，职员会，由会长召集举

行。其有关会议决议以到会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决之。① 

梅田公益会主要通过从事公益活动来倡导村民自治。这也是与清末光绪三十

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第一条所云“地方自治以

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②相呼应。梅田村自从创设公益会后，尽可

能地为村落民众提供了一些公共服务，比如前揭梅田碾屋的修建，以方便村民碾

谷等。此外，还着力培养村民良好的卫生习惯，并使村容村貌得到了一定的改观： 

 
往者村中人畜粪秽皆流入塘中，居民四百余人向就此塘汲取饮水，疾疫

丛生而不知其为饮水不洁所致。自村中设有公益会，始知讲求卫生之道。佥

议深浚东北小池以为储蓄饮料之源。
③ 

 

重视教育、关心公益应该是宗族社会固有的特质，现在梅田村不过是试图将

其纳入到现代会团组织的形态。与原来私塾下仅仅以考取科举为惟一之目标不同，

教育会试图研究教导儿童之方法，并建立会社基金。而公益会也和村落自治联系

在一起，这与之前宗族已有的会社进行的公益活动有相通之处，比如周氏宗族原

有孝友会、摇钱会等经济互助组织。按族谱所载： 

 
家有老人，约定于人死之日，助以一定之丧葬费者曰孝友会。按时期之先后

为出钱多少之标准，用抽签方法定得钱之人者曰摇钱会。二者寓储蓄之意于互助

之中。若能扩充而光大之，皆于社会之经济、道德大有裨益者也。
④ 

 

这些家族固有的互助组织和民国十二年进行的宗族自治中的公益会、教育会

等大有名异实同之感。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蕴涵着现代政治学

意义上的“自治”的因子？ 

五 移植、模仿或其他：有关周氏宗族自治践行的若干思考 

                                                        
①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1《梅田村公益会章程》。 

②
徐秀丽编《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中华书局，2004，第 3 页。 

③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9《里居志·黄陂村落记》。 

④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9《经济》。 



地区小事件的发生总是离不开时代大背景，民国年间黄陂周氏的家族自治是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之后，其民主、自治等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传统家族社会中的

回应。中国家族传统源远流长，构成古代社会的基础，实系国家的缩影，因此当

晚清西方宪政观念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清朝提出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之后，一

些开明士绅自然就想到了将家族与自治联系起来，他们试图将西方民主自治“移

植”或“输入”古老的宗族组织之内，或者说尝试着将传统的宗族组织改造成具

有西方民主色彩的近代自治团体。 

黄陂东乡的周氏宗族共计七个村落，因为血缘和地缘的结合，互通声息，构

成一个家族聚居区，民国年间的宗族自治就是在这七个村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其倡导者为周仲曾、周文冠、周文冕等一批在外接受了新式教育，甚至留学海外

的家族精英，他们在吸收了西方民治、自由、民主等观念之后，重新审视古老的

家族组织，力图挖掘其中早已蕴涵了互助与自我管理的自治因子，将西方的“自

治”之名与家族的“自理”之实加以有机结合。这种复杂的互动与其说是“移植”

与“模仿”的过程，不如说更像一个不断借用传统又试图突破传统的过程。 

学术界一般认为辛亥革命更多的是上流阶层的革命，对于农村的影响是相当

有限的。①因此，革命所带来的民主、自由、宪政、自治等新鲜事物更多的体现

在城镇，而在广大闭塞而偏远的县市乡村，恐怕大多还是沿袭传统。但也肯定有

一部分乡村，比如本文中的梅田村，因缘际会，在周仲曾等一批和家乡还有信息

联系的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以家乡为试验田，随其兴之所至进行所谓的“革新”，

以图实现士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民国年间黄陂《周氏宗谱》中编纂的《经祖祠自治章程》，其价值也许更多

的体现在制度的设置和规划上，即更多的是文本上的意思。但正如编纂家谱的过

程就是宗族联合和认同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一样，我们也可以认为设计这个家族自

治章程的过程亦是周氏族人接触和认同“地方自治”的过程，因此也构成周氏家

族“践行”宗族自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何况在编纂自治章程的同时，周氏宗

族还成立了梅田学校、教育会、职员会、公益会等新式社团组织，开展教学研讨、

演讲等活动传播先进的思想和观念，普及大众文化知识，改变各种不良陋习，提

高村人自治能力。同时开展各种公益性活动，让家族自我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

己，以实现其“家族自治”的理念。 

当然，本文也许仅为读者呈现了一幅静态、结构的甚至可能是昙花一现的历

史片段。但从家谱中流传下来完整的自治章程和部分人物的活动轨迹，
②我们有

理由相信它确实在一个偏远的乡村发生过，而且对于当地的民众而言，对于梅田

村以及黄陂东乡周氏宗族聚居区的族人而言，这场乡村版的家族自治运动一定被

他们用生活的实践亲身感受过，并体现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而作为历史

学者，我们也有必要将它记录和揭示出来。 

每当走过静谧的梅田村，尽管早已物是而昨非，但笔者深知在这片土地上，

在清末民初这个特殊的年代，因缘际会，西方先进的民主、自治思想和中国古老

                                                        
①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杨慎之译，中华书局，1982，第 298～

300 页。 
②
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 5《世系·向家弄世福房世系表》载：“文华，字灼廷，生清同治

癸亥年八月十二日辰时，清季及民国以来，为经祖祠经管，向家弄村长，秉性慷慨，为人爽

朗，颇饶心计”。又卷 6《世系·梅田村世裔房世系表》载：“光弟，生清同治已巳年十月十

四日辰时。清季及民国初元以来，为经祖祠经管，又为梅田村村长及国民学校承办员，正直

慷慨，任事热心，理祭田、租谷及学堂公款，不辞劳怨”。 



的家族组织曾经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也许这只是一次家族精英分子导演下的一次

类比、模仿和移植，也许只是昙花一现，但我们不应轻视这种“草根民主”所蕴

涵的巨大潜能，它正是家族自治与地方自治内在历史逻辑的真实体现。它昭示着

在这一传统之下，无论任何形式的地方自治，都必须以家族自治为基本前提。正

因为家族自治与地方自治的这种历史内在关联性，所以我们丝毫不会感到奇怪，

为何当今中国的民主进程首先是在文化相对落后的乡村展开，而不是在文化素质

相对较好的城市社区进行。而如何将现代的村民自治与历史资源和本土资源有机

地结合起来，至今依然是我们应该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原载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211—
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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